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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世纪琥珀博物馆

学术专家委员会章程

一、根据党和政府提出的努力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促进我国文物艺术品事

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国家文物局全国博物馆评级的要求，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组建学术专家

委员会并制定本章程。

二、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是为了保障博物馆藏品征集、科研水平的提升，

开展琥珀艺术品评估和琥珀学术研究、科普而成立的非常设机构，委员会成员均为义务工作，

博物馆不提供任何薪金和补贴。

三、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的宗旨是：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秉承的理念是：信实、科学、公正。发挥各位专家学者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人才资源

优势，组织各位专家学者，通过广泛开展对琥珀文物、艺术品、标本、矿石等进行科学研究、

评估认证，传播琥珀艺术品鉴赏知识，讲古论今，激发琥珀艺术品创作者、经营者和投资者

的从业热情，为我国琥珀市场良性运行机制和风气的形成作出贡献。

四、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依照法律法规，遵循国家相关标准，秉承优良学术

传统、尊重琥珀发展历史，追求诚信、公信、可信的意见和决议。

五、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对馆藏的各国各时期琥珀文物、艺术

品、标本、矿石的成因研究、鉴定及评估，对琥珀所表达的当时社会艺术、文化等各方面进

行探究和界定，同时指导当代琥珀艺术品的研究和推广。

六、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的主要任务：通过馆藏藏品的评估和研究，协助世

纪琥珀博物馆建立系统的学术体系；普及琥珀艺术品鉴赏知识，发现并大力宣传推介在琥珀

艺术品各专业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优秀人才。

七、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由五位专家组成，在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开展相应工

作，主任委员每月向理事会、馆长汇报工作计划和工作进展。

八、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自行确定科研项目，由博物馆统一向深圳市科协进

行申报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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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每年需提供 1-2 项科研立项申报，立项成功后应按

照项目研究进展按时完成任务，并将研究成果（论文）发布到相应的期刊、网站，以不断提

升世纪琥珀博物馆的科研实力和价值。

十、鉴于以往的合作和配合，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发表的学术

著作、学术论文等，须署名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的参与或支持，并享有被授权使用、发布的

权利。

十一、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每年需配合博物馆的科普活动要求和规定，举办

二次以上的科普讲座，以自身的科研课题或者研究方向，向公众、爱好者和行业从业人员普

及琥珀的基础和专业知识。

十二、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委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

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制度、工作方针和目标任务，选举产生本届主任委员，

组织和审议向博物馆理事会提交工作报告。

十三、每年举行一次全体委员年会，时间一般在当年的 12 月份。根据学术专家委员会

主任提议或 1/3 以上委员联名提议，可召开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成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

可书面委托其他成员代理参会，无书面委托视为缺席或弃权。

十四、委员权益

1、在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有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工作的建议、批评和监督的权力；

3、有优先参加博物馆举办的各项活动的权力，诸如：学术研讨、展览交流、民间寻宝、

实践采风、出国考察以及评论家、艺术家、拍卖师、经纪人联谊会等活动；

4、有要求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依法维护正当权益的权力；

5、有在世纪琥珀博物馆官方网站上发表学术论文和各种文章，展示研究成果的权利；

6、有对外使用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委员称号的权利；

7、外地委员在深圳期间的食宿、出行费用由世纪琥珀博物馆负责。

十五、委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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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对外宣传推广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

2、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积极参加本会活动，完成本会安排的本职工作任务；

3、不得参与有损本馆名声、名誉的活动，以及发表类似的言论；

十六、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届时由博物馆酌情做出续任或调

整的决定；对于无故拒不参加委员会组织的活动；严重违反本会章程；

损害本馆名声等情况的委员；经本委员会及博物馆理事会讨论通过，可取消其委员资格

并对外公示。

十七、本章程由世纪琥珀博物馆学术专家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呈报深圳市宝安区文体旅

游局文博管理办公室公示备案后生效。

深圳市宝安区世纪琥珀博物馆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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